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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臺北市各級學校認養流浪犬貓暨生命教育試辦計畫
修訂對照表
	修訂項目
	現行項目

	陸、辦理方式
(三)對於參與計畫之試辦學校，各校可填寫申請表並依實際需求擬妥經費明細表，第一年由本局每年補助各校最高2萬元校園犬貓飼養費用，第二年起每校至少補助1萬元校園犬貓飼養費用。
	陸、辦理方式
(三)對於參與計畫之試辦學校，各校可填寫申請表並依實際需求擬妥經費明細表函報本局，經費實報實銷。
(四)各校若已有飼養流浪犬貓，亦可申請參與本計畫。

	柒、獎勵
一、辦理本試辦計畫成效優異之單位及個人，依辦理績效敘獎。
	柒、獎勵
一、參與本試辦計畫之學校，主要飼養人記功1次。其餘業務相關人員核實提報。

	捌、經費
一、由本局相關預算經費項下支應。
	捌、經費
一、由本局106年相關預算經費項下支應。






